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的
实 施 意 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21〕8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21〕12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意见。 
一、任务目标 
（一）做好水库安全鉴定和除险加固。2021年底前,全部完成已到安全鉴定期限水库的安全鉴定任务。2021年以后,严格按照“在竣工验收后５年内进行首次安全鉴定,以后每隔６至10年进行一次安全鉴定”的要求,当年到期、当年鉴定;运行中遭遇特大洪水、强烈地震、工程发生重大事故或出现影响安全的异常现象后,应组织专门的安全鉴定,实现水库安全鉴定常态化。按照“当年鉴定、翌年加固”的原则,加快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确保病险水库“动态清零”。 
（二）建立水库运行管护长效常态机制。落实水库管护主体、管理人员和运行管护经费,推进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十四五”期间,加快水库雨水情测报、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逐步实现全覆盖;依托全省水库数字化信息平台,实现水库全程信息化管理,全面提升水库管理水平。 
二、工作措施 
（一）强化资金保障。统筹省、市、县三级财政预算资金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保障水库除险加固、维修养护及雨水情测报和安全监测设施建设。对于以后新增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所需资金,在积极争取省级以上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市级财政对水库除险加固继续给予适当补助,剩余部分根据水库权属、功能、性质等,按 照“谁所有,谁负责”的原则,由水库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予以落实。水库维修养护经费、雨水情测报和安全监测设施建设等经费,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由水库管理单位落实。（牵头单位:市财政局;配合单位:市水利局） 
（二）强化流程管理。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规范开展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工作,科学编制“十四五”水库除险加固实施方案和年度计划,有序组织实施;严格过程监管和责任监督,保证除险加固质量;除险加固工程完工后,及时组织蓄水验收和竣工验收,确保工程尽早发挥效益。对规模减小、功能萎缩或丧失、除险加固技术不可行或经济不合理的,依规实施水库降等或报废,并同步做好生态保护和修复等后续工作。市水利局负责组织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水库安全鉴定成果核查,确保安全鉴定规范有序、成果质量可靠。（牵头单位:市水利局;配合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 
（三）强化运行管护。按照相关法律和规定,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和防汛“三个责任人”,加强技能培训,切实提高履职能力。积极培育管护市场,鼓励发展专业化管护企业。各县（市、区）要因地制宜制定“十四五”水利工程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方案,开展水库管理标准化建设。（牵头单位:市水利局;配合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四）强化技术支撑。根据全国统一的水库管理信息填报、审核、更新机制,依托全省水库数字化信息平台,及时全面掌握水库状况;利用5G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提高水库安全监测和预测预报能力,实现水库运行管理全程信息化。（牵头单位:市水利局；配合单位:市大数据局） 
三、组织保障 
（一）落实属地责任。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分工明确、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将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纳入“十四五”规划和相关计划,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安排,落实水库运行管护、除险加固等经费预算。在确保工程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水库经营,提高管护水平和管理效益。（牵头单位:市水利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二）强化部门指导。市水利局要健全规章制度、落实技术标准,指导监督水库除险加固、运行管护和资金使用管理,强化河湖长制监督和考核工作;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执行落实,参加市级投资安排和工程建设督导等；市财政局负责安排小型水库除险加固、维修养护、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等补助资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指导监督落实水库除险加固和管理设施用地；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监督水库污染防治。（牵头单位:市水利局；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_GoBack]（三）健全问责机制。将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列入河湖长制负面清单,纳入河湖长制管理体系。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加强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安全。组织开展水库日常巡查、专项督查督促市及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依法依规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对落实不力的责任单位和相关人员实施责任追究。（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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